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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贸市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已取得下列批复文件：

项目于 2026 年 2 月 6 日取得伊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《关于伊犁州伊宁市农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（代项目建议书）的批复》，批复文号伊市发改字〔2026〕

74 号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项目募集资金将用于伊犁州伊

宁市农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该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

区发展规划，且已取得相关职能部门的批复文件。

三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

2026 年 1 月 10 日，新疆中翰千寻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

合伙）出具《伊犁州伊宁市农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

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》（千寻所咨字〔2026〕01 号），该

报告认为：本债券项目可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

成本完成本项目的资金筹措事宜，本项目的固定收入可以为

本项目提供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，本债券项目的本息保障倍

数为 1.67，项目预期收益完全可以覆盖债券本息，可以满足

本债券发行还本付息的要求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项目具有充足、稳定的预期偿

债资金来源，项目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满足债券还本付

息的要求。

四、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专项财务审计机构

1 单位名称 新疆中翰千寻会计师事务所

（普通合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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